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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丛书特别针对法律法规条文理解与适用的需要，突出对于重点法律文件的注释解读与应用
扩展。
多元化的注释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法律条文的权威解读以及对法律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等。
并且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要点融入条文应用中，为读者学习适用法律、
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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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要点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立法宗旨】
　第二条【适用范围】
　第三条【基本原则】
　第四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及实施】　
　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管辖】
　第六条【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第七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发展要求】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一节　机动车、非机动车
　　第八条【机动车登记制度】　
　　第九条【注册登记】
　　第十条【机动车应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第十一条【机动车上道行驶手续和号牌悬挂】　
　　第十二条【变更登记】
　　　应用1　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不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机动车安检】
　　第十四条【强制报废制度】　
　　　应用2　报废汽车、拼装车上路行驶的处罚
　　第十五条　【特种车辆标志图案的喷涂和警报器、标志灯具的安装、使用】
　　第十六条【禁止拼装、改变、伪造、变造等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应用3　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抢救费用与保险公司预先支付抢救费用的区别
　　　应用4　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的认定
　　第十八条【非机动车的管理】
　第二节　机动车驾驶人
　　第十九条【驾驶证】
　　　应用5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不以参加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班作为条件
　　　应用6　未按时领回吊扣期满的驾驶证情况下继续驾驶机动车可按无证驾驶处理
　　第二十条【驾驶培训】
　　第二十一条【上路行驶前的安全检查】
　　第二十二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安全驾驶】
　　第二十三条【机动车驾驶证定期审验】
　　第二十四条【累积记分制度】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五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六章　执法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关联规定
实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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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属于
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
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四）属于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来历证
明，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五）属于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
项规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属于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情形，需要在本行政辖区内临时行驶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十五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需要跨行政辖区临时行驶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三十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属于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情形的，核发有效期不超过九十日的临时行驶车
号牌。
 因号牌制作的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核发号牌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核发有效期不超过十五日的临时
行驶车号牌。
 对具有本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之一，机动车所有人需要多次申领临时行
驶车号牌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三次。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所有人发现登记内容有错误的，应当及时要求车辆管理所更正。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五日内予以确认。
确属登记错误的，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更正相关内容，换发行驶证。
需要改变机动车号牌号码的，应当收回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号牌号码，重新核发号牌、行
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
 第三十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被盗抢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根据刑侦部门提供的情况，在计算机登
记系统内记录，停止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和业务。
被盗抢机动车发还后，车辆管理所应当恢复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和业务。
 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或者车身颜色被改变的，车辆管理所应当凭有关技
术鉴定证明办理变更备案。
 第四十条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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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联规定:注释应用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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